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生事业服务中心北部片区清扫保洁项目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生事业服务中心北部片区清扫保洁项目中标（成交）明中标（成交）明

细细

鄂尔多斯市德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环境卫生事业服务中心委托，采用公开招标进行采购北部片区清扫保洁项目（项目

编码：ESZCDSS-G-F-240021）项目，中标（成交）供应商名称及中标（成交）结果如下：

一、合同包1 （北部片区清扫保洁项目）
1.1、中标（成交）供应商：福龙马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中标（成交）总价： 20,668,081.00 元
1.3、中标（成交）标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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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胜城区诃额论
街道业务所（包
括市区、部分

210国道）、民
族街道业务所、
幸福街道业务
所、公园广场
（包括苏德勒广
场东、苏德勒广
场西、万里广
场、补拉塔公
园、气象公园、
和顺公园）。

满足采购人要求，可依据《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101号）、《城市环境
卫生质量标准》（建城

〔1997〕21号）、《城镇市容
环境卫生劳动定额》（建设部
2008年6月19日）、《鄂尔多
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鄂府办发
〔2017〕98号)及《东胜区环境
卫生事业服务中心绩效评价考核
标准》制定质量标准。

服务
期限
三
年，
服务
合同
一年
一签

满足采购人要求，可依据《城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101号）、《城市环境
卫生质量标准》（建城

〔1997〕21号）、《城镇市容
环境卫生劳动定额》（建设部
2008年6月19日）、《鄂尔多
斯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城
市环境综合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

案的通知》(鄂府办发
〔2017〕98号)及《东胜区环境
卫生事业服务中心绩效评价考核
标准》制定质量标准。

20,668,081.001.00项20,668,081.00

鄂尔多斯市德汇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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